附件1：
孝感市2015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优录项目及条件
1.“农村独生女”可加10分。

2.港、澳、台同胞及海外侨胞子女、少数民族考生、农村“两女无儿户”可加5分。

3.军人子女按照教育部、总政治部《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和《湖北省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实施办法》（政联〔2013〕4号）规定的降分录取原则，给予优待。

其中，驻国家确定的三类（含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和西藏自治区、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二类（含二类）以上岛屿部队军人子女，以及在飞行、潜艇、航天、涉核等高风险、高危害岗位连续工作3年以上或者有子女后曾在该地区和岗位累计工作5年以上的军人子女，烈士子女，按我市划定的全市一般普通高中学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10%的标准，降分录取。

作战部队（担负战备值班任务的师以下战斗部队）、驻国家确定的一类、二类艰苦边远地区和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三类岛屿部队军人子女和因公牺牲军人子女，一至四级残疾军人子女，以及平时荣获二等功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的军人子女，按我市划定的全市一般普通高中学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5%的标准，降分录取。

加分和降分录取项目中，符合多项照顾条件的，只能享受其中最高一项照顾，不享受累计加分。

附件2：

孝感市2015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加分或降分录取
投档项目证明材料说明
孝感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优录项目中，申请加分或降分录取投档的考生须提供以下优录证明材料和原始证件及其复印件，并由相关部门审核签字，盖章确认。

一、农村独生女

1.父亲、母亲及女儿三人户口：农业户口。

2.考生《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或《独生子女证》。

3.农村独生女证明：由村（居）委会开具，村（居）委会主任、计生专干签字并加盖公章。

4.农村独生女身份由常住户口所在地派出所、乡（镇、街道）计生办和县（市、区）计生部门审核签字，盖章确认。

二、港、澳、台同胞及海外侨胞子女
1.归侨指回国定居的华侨，归侨证由省、市（州）侨务部门发放。能够证明考生为归侨子女关系的证明材料，如户口簿。考生的归侨子女身份由县（市、区）侨办审核签字，盖章确认。

2.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华侨证明是由中国驻外使领馆出具的定居证明材料。能够证明考生为华侨子女关系的证明材料，如户口簿等。考生的华侨子女身份由县（市、区）侨办审核签字，盖章确认。

3.侨眷证由省、市（州）侨务部门发放。考生的侨眷身份由县（市、区）侨办审核签字，盖章确认。

4.台湾省籍考生，如户口簿或其他证明材料上，考生籍贯注明为台湾省籍。其身份由县（市、区）台办审核签字，盖章确认。

三、少数民族考生

1．户口簿：户口簿上应同时列有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父亲（或母亲）以及考生本人，如考生与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父亲（或母亲）不在同一户口簿上，应出示相应关系证明。户口簿中考生民族身份要与登记表和中考报名信息中的民族身份一致。

2．少数民族身份由常住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和县（市、区）民族事务管理部门分别审核，签字盖章确认。

四、农村“两女无儿户”

1.考生本人及父母户口簿原件，县（市、区）、乡（镇、街道）公安部门户籍证明。
2.父母的绝育证明，考生父母超过49岁而未采取绝育措施的，由乡镇计生办提供证明。
五、军人子女（除烈士子女、因公牺牲军人子女、一至四级残疾军人的子女）审核办法
1.审查（核）材料包括：登记表、户口本、结婚证、出生医学证明或（军人与子女亲属关系证明材料）、军官（文职干部）/士兵证、各优待类别证明材料原件（立功的需要提供立功通令及证章原件）。

2. 享受降分录取的军人子女，提供由师以上政治机关出具的证明，到孝感市军分区和孝感市教育局审核盖章，并报省教育厅和省军区政治部备案。
六、烈士子女、因公牺牲军人子女、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子女
1．烈士证书、因公牺牲军人证书或文件、“一至四级残疾军人”证书或文件。

2．考生与烈士（因公牺牲军人、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关系的证明原件，如户口簿。

3．县（市、区）民政部门审核签字，盖章确认。

附件3：
孝感市2015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优录加分投档项目登记表

一、农村独生女考生

             县（市、区）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报名号
	

	毕业学校
	
	户口所在地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或

《独生子女证》编号
	

	父亲姓名
	
	户口所在地
	
	身份证号
	

	母亲姓名
	
	户口所在地
	
	身份证号
	

	有关单位意见
	该生为本校毕业生（本地居民）。

经办人签名：

初中学校（社区或村委会）盖章

2015年    月   日
	该生及其父母关系属实，户籍资料均符合申报条件。

经办人签名：

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盖章

 2015年    月    日
	经审核，该生符合申报条件，同意上报。

经办人签名：

乡（镇、街道）计生办盖章

2015年    月    日

	经审核，该生及其父母关系属实，户籍资料均符合申报条件。

经办人签名：

县（市、区）公安局盖章

2015年  月   日
	经审核，该生符合申报条件，同意上报。

经办人签名：

县（市、区）计生部门盖章

2015年  月  日
	此表填写内容与中考报名信息一致，材料齐全，同意上报。

经办人签名：
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盖章

2015年   月   日



说明：①申报“农村独生女”优录的考生填写此表，到户籍地乡（镇、街道）计生办办理相关手续，4月30日以前交所在学校；②考生办理手续时须出具父亲、母亲以及考生的家庭户口簿原件和农村独生女证明信、《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或《独生子女证》原件及其复印件。审核完毕后，原件退还考生，复印件由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与“优录登记表”一起留存备查；③此表一式四份，一份装入考生档案袋，县（市、区）人口计生部门、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和市教育考试院各留存一份备查；④表上意见栏内除加盖公章外，经办人必须签名，否则无效； ⑤考生申报项目的具体政策详见《孝感市2015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工作方案》。
孝感市2015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优录加分投档项目登记表

二、港、澳、台同胞及海外侨胞子女

            县（市、区）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报名号
	

	家庭住址
	
	毕业初中学校
	

	父亲姓名
	
	工作单位
	

	母亲姓名
	
	工作单位
	

	有关单位意见
	该生为本校毕业生（本地居民）。

经办人签名：

初中学校（社区或村委会）盖章

2015年    月    日
	该生为港、澳同胞子女/海外侨胞子女。
经办人签名：

县（市、区）侨务部门盖章

   2015年    月    日

	该生为台湾同胞子女。
经办人签名：

县（市、区）台办盖章

  2015年     月     日
	此表填写内容与中考报名信息一致，材料齐全，同意上报。

经办人签名：

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盖章

             2015年      月      日


说明：
① 港、澳、台同胞及海外侨胞子女考生使用此表，4月30日之前交所在学校。
②考生办理手续时，出具港、澳、台同胞及海外侨胞相关证件、证明考生与其关系的证件原件及其复印件。审核完毕后，原件退还考生，复印件由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与“优录登记表”一起留存备查。考生如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子女，由县（市、区）侨务部门审核盖章；如属台湾同胞子女，由县（市、区）台办审核盖章。
③此表一式三份，一份装入考生档案袋，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和市教育考试院各留存一份备查。
④表上意见栏内除加盖公章外，经办人必须签名，否则无效。
⑤考生申报项目的具体政策详见《孝感市2015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工作方案》。
孝感市2015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优录加分投档项目登记表

三、少数民族考生

              县（市、区）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报名号
	

	何种民族
	
	毕业学校
	

	父亲姓名
	
	民族
	
	工作单位
	

	母亲姓名
	
	民族
	
	工作单位
	

	有关单位意见
	该生为本校毕业生（本地居民），档案资料登记为少数民族。

经办人签名：

初中学校（社区或村委会）盖章

2015年    月    日
	该生及其父（母）的少数民族身份属实。

经办人签名：

县（市、区）民族宗教管理部门盖章

2015年    月    日

	该生父（母）子（女）关系属实，户籍资料上民族为少数民族。

经办人签名：

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盖章

2015年    月      日
	此表填写内容与中考报名信息一致，材料齐全，同意上报。

经办人签名：

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盖章

2015年      月      日


说明：

①少数民族考生使用此表，4月30日之前交所在学校。

②考生办理手续时，出具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父亲（或母亲）以及考生的家庭户口簿原件及其复印件。审核完毕后，原件退还考生，复印件由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与“优录登记表”一起留存备查。

③此表一式三份，一份装入考生档案袋，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和市教育考试院各留存一份备查。

④表上意见栏内除加盖公章外，经办人必须签名，否则无效。
 ⑤考生申报项目的具体政策详见《孝感市2015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工作方案》。

孝感市2015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优录加分投档项目登记表
四、农村“两女无儿户”考生

             县（市、区）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报名号
	

	毕业学校
	
	户口所在地
	

	父亲姓名
	
	户口所在地
	
	身份证号
	

	母亲姓名
	
	户口所在地
	
	身份证号
	

	有关单位意见
	该生为本校毕业生（本地居民）。

经办人签名：

中学（社区或村委会）盖章

2015年    月    日
	该生及其父母关系属实，户籍资料均符合申报条件。

经办人签名：

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盖章

2015年    月     日
	经审核，该生符合申报条件，同意上报。

经办人签名：

乡（镇、街道）计生办盖章

2015年   月    日

	经审核，该生及其父母关系属实，户籍资料均符合申报条件。

经办人签名：

县（市、区）公安局盖章

2015年  月   日
	经审核，该生符合申报条件，同意上报。

经办人签名：

县（市、区）计生部门盖章

2015年  月  日
	此表填写内容与中考报名信息一致，材料齐全，同意上报。

经办人签名：

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盖章

2015年   月    日


说明：
①申报农村“两女无儿户”优录的考生填写此表，到户籍地乡（镇、街道）计生办办理相关手续，4月30日以前交所在初中学校。
②考生办理手续时，须出具父亲、母亲以及考生的家庭户口簿原件和其父母的绝育证明（考生父母超过49岁而未采取绝育措施的，由乡镇计生办提供证明）及其复印件。审核完毕后，原件退还考生，复印件由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与“优录登记表”一起留存备查。
③此表一式四份，一份装入考生档案袋，县（市、区）人口计生部门、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和市教育考试院各留存一份备查。
④表上意见栏内除加盖公章外，经办人必须签名，否则无效。
⑤考生申报项目的具体政策详见《孝感市2015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工作方案》。
附件4：

孝感市2015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优录降分录取投档项目登记表
一、烈士子女

             县（市、区）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报名号
	

	毕业初中
	
	烈士与考生关系
	
	烈士称号授予时间
	

	有关单位意见
	该生为本校毕业生（本地居民）。

经办人签名：

初中学校(社区或村委会)盖章

        2015年     月     日
	该生为烈士子女。

经办人签名：

县（市、区）民政局盖章

2015年     月      日

	此表填写内容与中考报名信息一致，材料齐全，同意上报。

经办人签名：

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盖章

2015年     月     日


说明：

①烈士子女考生使用此表，4月30日之前交所在初中学校。

②考生办理手续时需出具烈士证书、证明考生与烈士关系的证件原件及其复印件。审核完毕后，原件退还考生，复印件由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与“优录登记表”一起留存备查。

③此表一式三份，一份装入考生档案袋，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和市教育考试院各留存一份备查。

④表上意见栏内除加盖公章外，经办人必须签名，否则无效。

⑤考生申报项目的具体政策详见《孝感市2015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工作方案》。

孝感市2015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优录降分录取投档项目登记表
二、因公牺牲军人子女

             县（市、区）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报名号
	

	毕业初中
	
	因公牺牲军人

与考生关系
	
	被授予

因公牺牲称号时间
	

	有关单位意见
	该生为本校毕业生（本地居民）。

经办人签名：

初中学校(社区或村委会)盖章

        2015年     月     日
	该生为因公牺牲军人子女。

经办人签名：

县（市、区）民政部门盖章

2015年     月      日

	此表填写内容与中考报名信息一致，材料齐全，同意上报。

经办人签名：

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盖章

2015年     月     日


说明：

①因公牺牲军人子女考生使用此表，4月30日之前交所在初中学校。

②考生办理手续时需出具因公牺牲军人证书或文件、证明考生与因公牺牲军人关系的证件原件及其复印件。审核完毕后，原件退还考生，复印件由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与“优录登记表”一起留存备查。

③此表一式三份，一份装入考生档案袋，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和市教育考试院各留存一份备查。

④表上意见栏内除加盖公章外，经办人必须签名，否则无效。

⑤考生申报项目的具体政策详见《孝感市2015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工作方案》。

孝感市2015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优录降分录取投档项目登记表
三、一至四级残疾军人子女

             县（市、区）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报名号
	

	毕业初中
	
	伤残军人

与考生关系
	
	被授予

伤残军人称号时间
	

	有关单位意见
	该生为本校毕业生（本地居民）。

经办人签名：

初中学校(社区或村委会)盖章

        2015年     月     日
	该生为伤残军人子女。

经办人签名：

县（市、区）民政部门盖章

2015年     月      日

	此表填写内容与中考报名信息一致，材料齐全，同意上报。

经办人签名：

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盖章

2015年     月     日


说明：

①一至四级残疾军人子女考生使用此表，4月30日之前交所在初中学校。

②考生办理手续时需出具“一至四级残疾军人”证书、证明考生与一至四级残疾军人关系的证件原件及其复印件。审核完毕后，原件退还考生，复印件由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与“优录登记表”一起留存备查。

③此表一式三份，一份装入考生档案袋，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和市教育考试院各留存一份备查。

④表上意见栏内除加盖公章外，经办人必须签名，否则无效。

⑤考生申报项目的具体政策详见《孝感市2015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工作方案》。

孝感市2015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优录降分录取投档项目登记表
四、军人子女教育优待资格审核表
              县（市、区）
	考生姓名
	
	性别
	
	毕业学校
	
	报名号
	

	户口所在地
	
	身份证号
	

	军人姓名
	
	部职别
	
	与考生关系
	

	类别（项目）

	A
	① □  驻国家确定的三类（含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和西藏自治区军人的子女（   省   市   县）

	
	② □  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二类（含二类）以上岛屿部队军人的子女（          岛屿）

	
	③ □  在飞行、潜艇、航天、涉核等高风险、高危害岗位连续工作3年以上或者有子女后曾在该地区和岗位累计工作5年以上的军人子女

	B
	④ □  作战部队（担负战备值班任务的师以下战斗部队）军人的子女

	
	⑤ □ 驻国家确定的一类、二类艰苦边远地区的军人子女（      省      市      县）

	
	⑥ □ 驻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三类岛屿部队的军人子女（          岛屿）

	
	⑦ □ 平时荣获二等功以上奖励军人的子女

	
	⑧ □ 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军人的子女

	所在部队（师级以上）
审查意见：

经审查，该生为军人子女，第   类第    项属实。

负责人签名：

联系电话：

2015年月   日（公章）
	孝感市军分区政治部

审核意见：
经审核，该生为军人子女，第   类第    项属实。

负责人签名：

联系电话：

2015年  月   日（公章）
	孝感市教育局审核意见：

经审核，该生为军人子女，第   类第    项属实。

负责人签名：
联系电话：

2015年  月   日（公章）
	此表填写内容与中考报名信息一致，材料齐全，同意上报。

经办人签名：

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盖章             
 2015年  月  日


说明：①：1．本表所列类别为2015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军人子女优待类别，烈士子女、因公牺牲军人子女、一至四级残疾军人的子女，仍由市民政局和市教育局联合审核。②请申请照顾的军人在符合条件的优待类别前方框内打“√”，并详细填写相关内容，只能选择一种类别，多选无效。并于4月30日前，携带审核材料到本单位师级以上政治部门审查、孝感市军分区政治部审核、孝感市教育局审核。审查（核）材料包括：本表、户口本、结婚证、出生医学证明或（军人与子女亲属关系证明材料）、军官（文职干部）/士兵证、各优待类别证明材料原件（立功的需要提供立功通令及证章原件）。③此表应于4月30日之前交所在初中学校；④考生办理手续时证件原件及其复印件。审核完毕后，原件退还考生，复印件由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与“优录登记表”一起留存备查；③此表一式三份，一份装入考生档案袋，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和市教育考试院各留存一份备查；④表上意见栏内除加盖公章外，经办人必须签名，否则无效；⑤考生申报项目的具体政策详见《孝感市2015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工作方案》。
附件5：

孝感市2015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优录加分申报学生名册
	序号
	学校
	报名号
	姓名
	国编学籍号
	优录加分

类别
	加分
	审查意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说明：1.“优录加分类别”一栏按照不同类别填写相应代码：①农村独生女；②港、澳、台同胞及海外侨胞子女；③少数民族考生；④农村“两女无儿户”。

2.“加分”一栏填写相应的加分分值。
附件6：

孝感市2015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优录降分录取申报学生名册
	序号
	学校
	报名号
	姓名
	国编学籍号
	降分录取
类别
	降分比例
	审查意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说明：1.“优录加分类别”一栏按照不同类别填写相应代码：①烈士子女；②因公牺牲军人子女；③一至四级残疾军人子女；④驻国家确定的三类（含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和西藏自治区军人的子女；⑤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二类（含二类）以上岛屿部队军人的子女；⑥在飞行、潜艇、航天、涉核等高风险、高危害岗位工作的军人子女；⑦作战部队（担负战备值班任务的师以下战斗部队）军人的子女；⑧驻国家确定的一类、二类艰苦边远地区的军人子女；⑨驻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三类岛屿部队的军人子女；⑩平时荣获二等功以上奖励军人的子女；⑪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军人的子女。

2.“降分比例”一栏填写相应的降分比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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